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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彌陀佛！請放掌。我們上午講到吳
郡，蘇州一個司理，一個法官突然死亡了，過了一個晚上，這個司
理又活過來了。醒過來之後，他急忙呼叫家人去請當地的太守，以
及太守的下屬同僚到他家來。他家人就去把太守，以及太守的下屬
，就是他下面辦事的這些僚屬都請到他家來。這位司理就對太守以
及大家叩頭要求，他說我到了陰曹地府，在陰間裡面，很哀切的祈
求饒命，請陰間鬼王饒命，放他回到陽間來。剛開始，陰間的鬼王
還是不允許。後來閻王就跟他講，他說你能夠勸化一千個人不吃牛
肉嗎？他說如果你能夠在三天之內，回到陽間勸一千個人一生都不
吃牛肉，就可以給你延壽。這個司理就要求太守以及他的下屬，他
說現在我很幸運死去又活過來，現在要仰賴各位為我普遍的勸化百
姓，如果大家不為我勸化百姓，勸一千個人不要吃牛肉，我就活不
了了。
　　眾人聽他講這些話，大概是人昏死過去，是不是剛醒過來，頭
腦有一點問題，講這個話，大家聽了覺得很荒唐。但是大家看到他
死了又活過來，也是為了安慰他，大家就假裝答應了，就說「好，
我們答應你，你就放心」，這樣安慰他。但是實際上，太守跟他的
下屬並沒有真正照他的要求，去勸當地的人民不要吃牛肉。這樣過
了三天，這個司理他又死了。這個時候太守聽到這個消息就非常的
驚訝，他就覺得這個事情，這個司理他講的不是荒唐的話，不是亂
講的，覺得真有這麼一回事情。於是他就召集他的下屬，大家發願
，共同受持不吃牛肉這條戒，就是一生不吃牛肉。而且又在交通要



道，通衢就是交通要道、大馬路，繁華的大街上放名冊給大家去簽
名，讓這些老百姓、這些人民他們發心要終身不吃牛肉的，都在那
個本子上簽名。
　　當時太守他發起不吃牛肉的運動，很快的就得到好幾千人的響
應，很多人都響應太守不吃牛肉的運動，好幾千人都簽名了。然後
這個太守，幾千人簽名，就把這個名冊焚化，就把它化了，燒了。
過了沒多久，這個司理第二次死去，又活過來了。活過來，又給大
家講，他說我被陰差抓去，主管的官員正在憤怒的責備我，他說放
你又回到陽間，給你三天的期限，讓你去勸一千人不要吃牛肉，你
這個事情也都沒有去落實。正在責備他的時候，忽然又看到一個穿
黃衣服的人拿一個本子到了，拿給這個鬼王，就是陰間辦理這個案
件的官員。這個本子拿來，穿黃衣服的人就跟陰間主管的官員講，
他說這是戒除吃牛肉人的姓名。這個主管一打開看看，非常歡喜，
他說不但你可以再回到陽間去，而且可以把你的壽命延長六紀。一
紀是十二年，六紀是七十二年。這個太守以及共同簽名的大眾，他
們都可以得無量的福報。後來這個司理活到一百歲。他大概二十八
歲的時候，被陰間的閻王下命令把他抓去了，大概他的壽命到了，
因為他勸這個太守做了這件大善事，勸這麼多人不吃牛肉，所以後
來活到了一百歲。
　　這些事情實在講，古代有，現代更多。不是說古時候的人有，
現在沒有，實在講現代更多。可是現在有很多人他不相信，認為這
個都是迷信，認為這是迷信，有的人認為這是無稽之談，不符合科
學，沒有科學的依據，現代人大部分是這樣的一個想法。但是這些
事情，我們只要仔細冷靜的在現前這個社會上去觀察，你聽到的或
者你見到的，這可以說太多了。我們看到古時候的這些公案因緣、
這些故事，你再對照現前我們社會上，這個事情不比古時候少，而



且更多，這些都是事實真相。特別現在有很多眾生附在人的身體，
我們親自見到過的那就太多了。你說那些人裝，他裝得出來嗎？他
怎麼去裝？這個裝的我們也看得出來，不是裝的我們也看得出來，
為什麼？你看多了，你就知道他是不是裝的還是真的，憑我們親身
的閱歷、經驗都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有沒有看過《閱微草堂筆記》這本書？我看這本書這邊好
像有寄一些來流通，恐怕現代的人看不懂。《閱微草堂筆記》是清
朝乾隆年間紀文達公他一生的見聞記錄。講紀文達，我們一般人可
能比較陌生，講紀曉嵐大家都比較知道，因為大陸有演一個電視劇
，演這個紀曉嵐的。紀曉嵐他是《四庫全書》的總編輯，這個《四
庫全書》他任總編輯，他沒有學佛，他不是學佛的。他一生聽到的
、看到的，那些發生的事情他把它記錄下來，他那個內容就有一點
像《聊齋誌異》一樣，一個公案、一個公案，這個故事因緣，那不
是他編的，是他自己親自見聞的。這個見聞就像我們現在講的新聞
採訪，哪個地方發生什麼事情，他把它記錄下來，根據實際上發生
的事情把它記錄下來，而且做一個很客觀的評論。但是現在我們拿
這本書給大家看，大家都說迷信，我想紀曉嵐會喊冤枉，他會覺得
很冤枉，他說這個不是迷信，這是我親身的見聞。
　　說迷信的人他就不迷了嗎？大家想一想，不相信佛經上講的，
不相信我們老祖宗講的，不相信古聖先賢講的，他認為這些都是迷
信，你想一想，他迷不迷？他都是正信，他一點都不迷嗎？我們想
一想，你不相信佛菩薩講的，不相信老祖宗這些古聖先賢講的，那
你真的就是道道地地的迷信。迷信什麼？迷信科學，迷在這個科學
裡面，他迷在這個裡面。這是我們淨老和尚過去講經常講的，他迷
在這個上面。迷信科學是什麼現象？大家現在有沒有看年輕人打電
動玩具？玩電腦，玩電動玩具，很好玩。電腦那個內容太豐富了，



你去玩，你不會被迷嗎？會不會被迷？不會被迷的人功夫就很高。
現在的人，你看看迷信科學，什麼叫迷信科學？你看那些年輕人沉
迷在網咖、網吧，在打電動玩具，那個就迷信科學！現在全世界人
不都迷信科學嗎？都崇尚科學，災難來了，死到臨頭還不知道。科
學家他能夠把災難的信息給大家報告，但是他沒有化解災難的辦法
。現在全球的氣候不正常，科學家能夠發明個機器讓它正常嗎？那
裡鬧旱災，科學家能不能發明個機器讓它下下雨？這裡遭水災，能
不能調節一下讓水不要太多？那個地方地震，發明個機器放在地上
，讓它不要搖。科學家做得到嗎？答案是很肯定的，做不到，他只
能告訴你有這個災難。那怎麼辦？大家等著災難來臨，他也沒有具
體化解的辦法。這樣的態度，那就非常消極了，這是我們要明白的
。
　　所以我們學習佛法，學習古聖先賢這些教育，我們心態要調整
。凡是會來這裡聽經學佛的，過去生都是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緣，
不然你不可能來這裡坐兩個小時。不要說坐兩個小時，叫你坐兩分
鐘，你就坐不住了，這是事實。沒有善根的人，他不會走進來；能
夠進來的，說明我們過去生都學過，有這個底子，有這個善根，這
一生再遇到，才會繼續來學習。我們自己學習之後，也希望把自己
學習的心得給還沒有善根的人，跟他們分享，希望給他們種種善根
，跟他們結結緣，幫助他們也來學佛。這個就是弘法，這個就是利
益眾生。
　　好，接著下面我們再來看周安士先生，他對這個公案的一個評
論。這個按，就是按照這個公案的記錄，他做一個評論。我們看這
個文，這個文是在第十九頁，四十三之十九。
　　按【邇來官長。亦有能禁宰牛者。第不得其方。所以禁榜雖懸
城市。牛羹遍列通衢也。屠牛為業。本欲得利。利無所得。自當息



刃。宜著衙役。更番糾察。有緝得牛肉者。即罰賣主出銀以賞之。
務使緝獲屠家之利。倍於私受屠家之利。則衙役皆樂為官長效用。
無所容其欺罔。不然。受屠人之重賄。互為掩飾。官長何從知之。
何從見之乎。】
　　這一段文是周安士先生根據這個公案，這個公案是蘇州太守，
還有一個司理（一個法官）他們發起提倡禁吃牛肉，就是受持不吃
牛肉這條戒，感動了很多人來響應，這是做官的他們的德政。這裡
講，就是在清朝那個時候，周安士居士是清朝初年的人，他說，『
邇來官長』，「邇來」就是近來、最近，最近來的很多官員，也有
能夠下令禁止屠宰耕牛的，官府也發了這個榜，公文也都發出來。
但是怎麼樣？『第不得其方』，「第」是只是，只是沒有掌握確實
的方法。所以雖然禁止宰殺耕牛，榜文懸掛在市場上，大家也都看
到了，但是那個牛肉湯、牛肉麵還是整個街市到處都有，甚至把宰
牛當作一個職業。宰殺這些耕牛、賣牛肉，他目的是為了得到利益
，如果無利可圖，他自然就放下屠刀，他不幹了。
　　下面這個是周安士先生他的建議，建議官府要把這個事情做好
，應該派遣差役，輪番巡察監督。如果有人查到牛肉，就要處罰這
個賣主，賣的這個主人，出錢獎賞這個去報案的人，務必要使得查
獲屠戶的人得到很豐厚的獎賞，比他私下接受屠戶的賄賂得到的利
益超出很多。這個是在衙門，這個衙役，在衙門辦事的這些公務人
員，他們才願意為這個長官來效力，他們就不會去欺暪了。如果不
是這樣，賣牛肉的，他也會拿錢去賄賂這些衙役，這些抓人的，就
是現在講的警察。他拿錢去賄賂警察，叫他網開一面，不要去抓他
們，這個衙役拿了人家的錢，他就會掩護他們，互相掩飾。上面的
長官怎麼會知道，又怎麼能夠見到真實的情況？這是周安士先生對
當時的官府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當官的如果能夠這樣去執行，真



的就功德無量。我們再看下面這個公案：
　　【禁牛益算（出戒牛彙編）】
　　【嘉靖間。福建布政胡鐸。宴召眾賓。座間尚書公林俊忽昏倦
熟寐。呼之不醒。良久方蘇。曰異哉。予適被召至冥。主者乃吾宗
尚書林聰也。云今閻羅王即宋范文正公。吾為其屬。以爾昔為縣令
。未禁宰牛。合減壽一紀。故特攝汝。予辯曰。吾任某縣時。曾有
禁宰牛榜。案卷猶存。聰愕然曰。得毋失檢乎。急命再查。有頃。
縣土神以予禁榜呈復。聰喜。仍代申奏。還壽一紀。敕原使送歸。
座客皆驚。共誓不復食牛。俊後壽果一紀。】
　　『布政』小註有註解，「布政」是一個官名。布政使的簡稱，
在明朝洪武九年（公元一三七六年），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明朝宣德之後，全國的府、州、縣等分統於兩京和十三布政使司
，每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是一省最高的行政長官。後來為了
軍事的需要，再增加設總督以及巡撫等官，總督跟巡撫他的權位就
高於布政使。在明朝的時候，布政等於說我們現在講省長一樣，這
一省當中最高的長官。這是明朝嘉靖年間的事情，在福建省布政這
個長官他名字叫胡鐸，有一天他設宴席招待很多貴賓，招待眾賓，
招待很多貴賓。當然這個做大官的人，請的人當然也都是有相當身
分地位的。『座間尚書公林俊』，這個宴席當中，在這個座位中間
，也請一個尚書，「尚書公」這個公是對他一個尊稱，尚書就是我
們現在講部長，這個部長叫林俊。大家正在喝酒，在這個酒席當中
，林俊忽然『昏倦熟寐』，這個尚書林俊先生忽然感到昏沉疲倦，
在這個宴席當中他就熟睡過去了，睡得很熟，大家叫他也叫不醒。
　　這樣過了很久，這個林俊他才醒過來，『良久方蘇』，過了很
久才甦醒過來。他一醒過來，就對眾人講，『曰異哉』，「異哉」
就是很奇怪，我剛才被人召喚到陰間去了。有一位陰間裡面主管的



官員，正是我們同個宗族的尚書『林聰』，已經死了。他對我說，
現任的閻羅王就是宋朝的名臣『范文正公』，范仲淹先生，我現在
是在他的下面辦事，我是他的下屬。他宗族「林聰」，他的宗親就
跟他講，他說因為你過去當縣令的時候，就是你當縣長的時候，你
沒有禁止這個縣的人民宰殺耕牛，你沒有發布這個命令。你當縣長
的時候，你沒有發布禁止宰殺耕牛這個法令，所以應當把你的壽命
減掉十二年。算一算，你的壽命減掉十二年，現在壽命到了，要把
你抓來，因此特地就抓你前來。他們的宗族，這位已經過世的尚書
林聰對這個林俊講，講這個事情。講陰間，把他抓來是因為他當縣
長的時候，沒有發布禁宰耕牛的命令，所以壽命被扣掉十二年，現
在把你抓過來。
　　當時這個林俊就辯解說，他就辯解，他說有，我在那裡當縣令
、當縣長，曾經發布過禁止宰殺耕牛的榜文，這個公告都有發出去
，都有貼出去，現在這個卷宗檔案都還在。他這個宗親林聰聽到就
很驚訝的說，莫非是他們檢查有失誤，沒有詳細的檢查校對，有這
個失誤。你有發布這個命令，他們有失誤，不知道你有發布這個命
令。於是他這個宗親，林聰急忙下令，叫他們的下屬再去考察，再
重新檢查一遍。過了一會兒，他們這個縣裡的土地神，去找當地的
土地神，土地神就是土地公，這個土地神又把林俊他當縣長的時候
，禁止宰殺耕牛的榜文呈遞上來。林聰看到就很歡喜，就代替他向
閻羅王稟奏，說他當縣長的時候的確有發布過這個命令，現在這個
資料都有呈上來，應該他這個十二年的壽命要再賜還給他。於是他
這個宗親林聰就命令先前把他抓去陰間的差役，再把他送回到陽間
來。他在這個酒席當中講了這樁事情，在座的這些賓客，大家聽到
了都感到非常的震驚。於是在座的賓客大家共同發誓，不再吃牛肉
。後來林俊果然他又活了十二年才死。



　　這個公案，這也是當官的，當官的人，他要做善事也很容易，
一個政策，一個命令，他可以做很多一般人沒有機會去做的好事。
這是一個例子。下面我們看周安士先生的按，他的一個評論：
　　按【貧人所望者富。富人所望者貴。貴人所望者惟壽耳。冥冥
之中。為屠牛一事。宰官之增齡者。不知凡幾。減算者。不知凡幾
。惜幽明隔絕。無由覺悟耳。】
　　這一段就是評論這個公案，這個公案，你看那個林俊，他當縣
長，他也做了這樁好事，因此他的壽命沒有被減掉，沒有被減損。
這裡這個評論給我們講，他說，『貧人所望者富』，就是貧窮的人
他所希望的是什麼？就是沒有錢的人，沒有錢的人希望能夠富足，
能夠有錢。我們看看全世界的人不都這樣嗎？沒有錢的人他希望什
麼？他希望有財富，他也希望有錢，每一天勞碌奔波都為了這個！
富裕的人，有錢的人，他希望什麼？他希望有地位，希望顯貴，就
是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做大官有崇高的地位，有錢就希望他有
地位，有名有利。地位高貴的人，他希望什麼？又有錢，又有地位
，那他希望什麼？他希望要長壽。有錢又有地位，富貴人家，當然
他希望長壽。所以秦始皇他併吞六國之後，他就希望他能夠長生不
老，所以派五百童男童女到海島去取長生不老藥。為什麼？有富貴
了就希望壽命很長，身體很健康，他才能去享受這個富貴。這是一
般人都有這個需求，他想長壽。所以有錢有富貴的人，就比較怕死
；那沒錢的人比較不怕死，反正這麼窮、這麼苦，早一點死，早一
點解脫。有錢又有地位的人，他就很怕死。大概在二ＯＯ七年，三
年前，我在澳洲，澳洲淨宗學會有兩個同修，我們台灣移民去的。
他們很喜歡請我喝咖啡，就到黃金海岸去喝咖啡，找一個風景優美
的地方喝咖啡。然後他們就跟我講，悟道法師，你知道我們現在最
怕的是什麼？我說最怕什麼？他說我們現在最怕聽到死那個字。我



說這個我了解。我說你們現在有錢又有閒，當然是怕死。如果你窮
得要命，苦得要命，肯定你會想早一天死算了。
　　所以這是有富貴的人，他都希望長壽。在佛法裡面，你沒有財
富，佛可以教你去修，你可以得到財富；你沒有地位，佛教你去修
，你可以得到地位；你沒有壽命，佛教你，你可以得到長壽。所以
在經典上講，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都求
得到。但是你要如理如法去求，要認識因果，沒有一樣求不到。殺
生吃肉是種短命的業因，多病的業因，受災難的業因，刀兵劫、傳
染病的業因，你造這個惡因，你一天到晚指望得到健康長壽，肯定
跟你的願望是違背的，因為你修的那個因跟那個果不相應。所以希
望得到健康長壽，那就趕快要戒殺、吃素、放生。所以諸位同修，
大家如果遇到認識的親戚朋友，他很有錢又很有地位，他現在肯定
想要多活幾年，對不對？那你勸他趕快戒殺吃素。他們可能很不習
慣，肉很好吃，吃素好像沒口味。但是我這幾天來這裡吃的，好像
不比吃葷的差，可以帶個便當先給他吃看看。這個就是我們要告訴
他正確的修因。好，「勸宰官」到這裡是一段。下面這一段是： 
　　【勸在公門者】
　　『勸在公門者』，這一章奉勸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我們看這
個文：
　　【衙門之士。見人嬰木索。受笞箠。略不悲憫。其視戒殺。尤
為迂闊。所以一至鄉村。肆行無忌。見雞索雞。見鳧索鳧。甚至迫
其賣女鬻男。以供口腹。所欲既遂。則又誇於儕伍。而凶暴之風日
盛。抑知天道好還。或隕身杖下。或喪命囹圄。或不再傳而子孫乞
丐。良由設心慘刻。以致自速其辜。普勸公門善士。行時時之方便
。見顛連莫告者。以善言安慰之。無辜被冤者。於公庭昭雪之。至
於口腹。無有窮盡。與其上干天怒。何如惜福延年。克昌厥後乎。



古云。推人扶人。同一運手。吞菜吞肉。同一舉口。明理者何弗思
之。】
　　這一章是勸在公門，就是在政府機關上班的公務人員。在古時
候，就是在衙門，我們現在講公家機關上班的。在公家機關上班的
，他們得力於他們在工作的位子上，所以常常對人民都無理的要求
，不但不知道做好事，反而利用職務的方便造惡業。這是此地講的
，這是奉勸。
　　『衙門之士』，這些政府機關執法的人員，這些公務員見到犯
人，『嬰木』就是古時候的枷鎖，犯罪披枷帶鎖，繩子綑綁，甚至
受到拷打，這些人看到也沒有一點慈悲憐憫的心情。他們看待戒殺
放生，更是覺得迂腐，不切實際，就是不現實，認為這些都是虛妄
的，不是真的，他不相信，不相信這些因果報應。所以一到鄉下村
莊，這些公務人員就肆意妄為，毫無顧忌。看到這些鄉村，這些人
民，看到他們養雞，他就要索雞；看到鴨，這個『鳧』，就是野鴨
，看到鴨，他就要鴨。甚至逼迫老百姓賣兒賣女來供養他們的口腹
，滿足他們的欲望。目的達到之後，則又在同事之間誇口炫耀，而
導致凶狠殘暴的風氣一天一天的增加、增長。但是要知道這些都有
因果的，你在政府機關上班做事，如果不幹好事，盡幹壞事，那有
果報的。所以『天道好還』，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到最後，有的
或者死在棍杖之下，有的喪命於牢獄之中，或者自己的子孫淪為乞
丐，不再有後代。這些果報都是因為用心殘忍、刻毒，以致於加速
自己的罪過，果報很快就現前了。
　　周安士先生，他當時就普遍的奉勸，不但當時，也包括我們現
代，奉勸這些政府機關的善良人士，要怎麼樣？要時時給人方便，
時時要想到為人民服務，不要給人民找麻煩。見到顛沛流離的人，
求告無門的，用善言善語來給他安慰，來給他排解困難；遇到無辜



受冤枉的，在法庭上幫助他洗刷冤情。至於飲食的貪求，是沒有窮
盡的，與其殺生招來上天的憤怒，那怎麼比得上愛惜自己的福報。
多做好事，來求延年益壽，讓自己的子孫後代都能夠昌盛，這不是
很好嗎？何苦造那個惡業，讓子孫也都受害。不為自己想，也要為
後代子孫著想。所以古人講，推人一把跟扶人一把，同樣都是用手
，那你的手，你要去推人，還是扶人？你要去損害人，還是要幫助
人？同樣都是用手。吞食蔬菜跟吞食魚肉，同樣都是張一下口，都
是這張口。你吃素食，張口吞下去，跟吃魚肉吞下去，不都一樣嗎
？經過這個三寸舌頭到肚子裡面，什麼感覺都沒有了，但是果報不
一樣。吞食魚肉，那有果報的；吞食蔬食，那也有果報，這是好的
果報，不跟眾生結冤仇的果報。明白道理的人，為什麼不認真去思
考這個事情？他這一段，「勸在公門」這章等於是勸世文，講得也
非常的貼切，我們要好好去思考。
　　下面就舉出在公門裡面，造善造惡的果報，這些公案，先看第
一個：
　　【黨惡冥譴（見觀感錄）】
　　這個公案的標題叫『黨惡冥譴』，這個公案是出自於《觀感錄
》這本書，是從這本書摘錄的。
　　【龍游邵秋芳。崇禎甲申。縣禁屠宰。鄉間慮衙役為擾。賄秋
芳禦之。屠戶遂得肆志。乙酉四月二日。秋芳死。七日甦。自言至
冥。見冥君審宰牛事。有牛來齧。又屠人王十一。亦欲嫁禍焉。牛
刀。血盆忽現目前。秋芳力辯。冥君曰。雖非汝殺。然當日無汝。
此輩畏罪。未必殺矣。查壽數未盡。因令回陽。死後處分。】
　　這個是講浙江龍游縣有一個叫做『邵秋芳』的人，這個事情發
生在明朝，明朝『崇禎甲申』年，公元一六四四年。當時這個地方
的縣令下令禁止屠宰，禁止屠宰就是禁止殺生。古時候官府也常常



有下這道命令，到了民國還有。在我小時候，都還記得有時候一個
月有兩天禁屠，就是那一天你要買豬肉都沒有，那一天沒有屠宰。
這是古時候官府都有這些做法，禁止屠宰。鄉里的人顧慮衙門裡面
的人，衙役差人藉這個機會來滋事擾亂，藉這個滋事，藉機會來擾
亂，就賄賂邵秋芳來阻止這件事情。因此這個屠戶，雖然縣官有下
令禁止屠宰，但是這個屠戶去賄賂邵秋芳，他們就很方便，他就不
會找他，他們就任意屠殺，任意的殺生。
　　到了第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四月初二，邵秋芳就死去了。
死了之後，七天又甦醒過來；醒過來之後，他自己說自己到了陰間
，看到閻羅王正在審耕牛，就有牛來咬他。又有一個屠夫叫做王十
一的，也想要嫁禍給他，把宰牛的刀、放血的盆忽然出現在他的面
前。這個邵秋芳極力的辯解，他說沒有這個事情。閻羅王就跟他講
，這個雖然不是你親手去殺的，然而當時如果沒有你去阻止，這些
人害怕犯罪，未必會殺這些牛，是因為你這個關係，他們才會去殺
這些牛的。雖然不是你自己親自叫人殺，或者自己殺，但是是因為
你的關係，他們才去殺這些牛。如果當時你沒有去阻止禁止屠宰，
你沒有去阻止，他們也就不敢去殺。就是因為你去阻止，所以他們
才去殺這些牛，所以這個帳還是要算到你的頭上。但是查邵秋芳的
壽命還沒有盡，因此閻羅王就命令他先回陽間，等到壽終之後，壽
命到了，死了，再一起處理，來處罰。
　　這個又是在公門裡面不知道做好事的，做了這個惡業，人還沒
有死，壽命還沒有到，陰間就先審理這個事情。我們再看按，按照
這個公案的評論。
　　按【屠戮之事。開之易。禁之難。一勸人開。披毛戴角矣。出
入衙門者。尚其慎之哉。】
　　這個屠殺的事情，你要開放很容易，你要禁止卻很困難。一旦



勸人開放殺生，這個果報將來必定會墮落到畜生道，披毛戴角還，
你殺這些眾生，殺這些畜生，自己將來也會墮到畜生道去還債。所
以在政府機關來往出入的人，應當要謹慎這件事情，這是勸在公門
的人。這個事情現在的人一講都不相信，認為這是迷信。他不但不
相信，他還給你毀謗，果報現前的時候，後悔就來不及了。所以在
做官的，在公門的人，有的人他當官，利用這個機會做好事，他壽
命增加了，這個在歷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也很多；有的人當官，他
也利用這個機會造惡業，壽命減損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可惜這個幽
冥隔絕，幽冥就是陰間的事情，陰間跟陽間，我們凡夫有障礙，隔
絕。冥陽就是有障礙，陽間的人，一般凡夫他看不到陰間的事情，
因此他們就不相信，他眼睛沒看到的他就不相信。所以一般沒有善
根的人，跟他講這個，他沒有辦法接受的。但是事實上，這個因果
報應不要等到人死了，就是人還在這個世間，如果你仔細冷靜去觀
察，也不難理解；只是大家粗心大意，他沒有細心去體會。其實這
個因緣果報，在我們現前人間，你仔細觀察，都非常的明顯，不要
等到死了，現在就可以感受得到。我們接著再看下面，因果勸二：
　　【勸養親者（以下言居家不宜殺生）】
　　這是「因果勸」第二個部分。前面勸富貴人家、當官的，在公
家機關上班的這些人。第二段，第二大段他是勸居家，就是平常我
們在一般家裡也不宜殺生。居家第一個就是『養親』，奉養雙親，
奉養自己的父母親，不適合殺生。我們看這個文：
　　【人子養親。其道各別。全乎下養者為小孝。全乎次養者為中
孝。全乎上養者為大孝。惟全乎最上養者為大孝之大孝。何則。下
養者。惟知口腹之奉。酒食甘旨。不致有無餘之歎。是亦世所難能
。謂之小孝。次養者。體親之志。父母所愛亦愛。所敬亦敬。使親
心安樂。是名中孝。上養者。諭親於道。善則贊成。過則幾諫。使



父母聖德在躬。是名大孝。至於最上養者。更有進焉。常念父母之
恩。同於覆載。父母之壽。易於推遷。當用何法。可報親恩。何法
可延親壽。何法可使父母出離生死。何法可使父母罪障消除。何法
可使父母得入聖流。究竟成佛。譬如刀兵劫至。負親而逃。遁入山
中。得毋亦有寇至乎。遁入水中。得毋亦有寇至乎。遁入曠野。得
毋亦有寇至乎。輾轉熟思。必置父母於萬全之地。是名最上養。亦
名無上養。亦名超出一切世間養。豈非大孝之大孝乎。若殺物養親
。使物類抱冤來世。父母償債多生。不啻以漏脯救親饑。鴆酒止親
渴矣。何逆重之。而可託言孝耶。或曰。士人功成名遂。光祖揚宗
，可謂孝乎。答曰。功成名遂。固足取也。若以此濟其善。固為榮
親。倘以此濟其惡。不反為辱親耶。檜嵩之父。亦宰相親也。假令
起於今日。人必惡之疾之矣。故知孝子榮親。莫如積德。功名其次
焉者耳。】
　　這一篇是勸居家不宜殺生，把這個道理事先給我們說明，為什
麼居家不宜殺生。為人子女贍養父母雙親，方法有各種不同：一般
你完全做到下養是小孝，完全做到次養是中孝，完全做到上養是大
孝，只有完全做到最上養才是大孝裡面的大孝。這什麼意思？下養
的意思就是只知道奉養父母的衣服飲食，酒肉美食，照顧他物質生
活，不至於使父母在生活上有所缺乏。這個在這個世間上，也算是
難能可貴，現在要找這樣的孝子賢孫，已經非常不容易了。這樣的
孝養，把父母的生活照顧得非常好，這叫小孝，這個孝不大，這叫
下養，只照顧父母的衣食，物質生活。次養，體察雙親的心志，父
母所喜愛的，自己也喜愛；父母所尊敬的，自己也尊敬，順乎親心
，使父母心裡常常感到安慰快樂。不但照顧物質生活，而且照顧到
父母雙親他的心情，生活物質沒有缺乏，心情也非常的安慰快樂，
能夠盡到這樣的養叫中孝，這個叫次養。上養就是用聖賢的道理來



開導父母，雙親有善念善行就幫助他完成；父母有過失，就善巧方
便的婉言來勸諫他，來勸告父母，使父母的德行增長，這叫大孝，
這個叫上養。至於說最上養，比上養就更進一步。常常想到父母養
育之恩，等同天地，天覆地載；而父母的壽命，卻很容易流逝，遷
流不息。我們奉養父母能夠奉養幾年？應當用什麼辦法才可以報答
父母的恩德？用什麼方法可以使父母延長壽命？什麼方法可以使父
母出離六道生死？什麼方法可以使父母宿世今生罪過業障消除？什
麼方法可以使父母得以成聖成賢，乃至圓滿成佛？就譬如說，下面
是比喻，戰爭來臨了，我背著父母雙親逃難，躲到山中，雖然暫時
躲過了，但是擔心會不會有敵人追來；躲在水中，也會想到後面會
不會再有敵人追過來；躲到空曠的原野，也會擔心會不會有人再追
來？翻來覆去，深思熟慮，必定要把父母親安置在絕對安全的地方
，讓他們永遠無後顧之憂，這個就叫做最上養，也叫做無上養，也
叫做超出一切世間法的贍養，豈不是大孝中的大孝嗎？這個無上養
，最上養，超出一切世間法的贍養，是大孝當中的大孝，除了佛法
以外，大概世間法做不到。
　　我們學佛的人要盡到這個無上養、最上養，必定要學習《地藏
菩薩本願經》。《地藏菩薩本願經》是佛門的孝經，你看婆羅門女
、光目女，她們的母親都是殺生造惡業，不信因果的，死了以後墮
到地獄去。她們發願要把她們的母親從地獄超度，救拔；她們發願
要把十方世界所有地獄眾生都度成佛了，她才要成佛。發這麼大的
願，就為她們的父母親發這個大願，成了地藏菩薩。她母親就從地
獄裡面，被她超度到忉利天上去了，後來也成佛、成菩薩。這個《
地藏經》講的，這樣幫助自己的父母親人，就是此地講的最上養、
無上養，超出一切世間法的贍養。所以要盡到大孝中的大孝，《地
藏菩薩本願經》不能不讀、不學習。



　　下面就是要回歸到為什麼在家裡不可以殺生這個道理。如果殺
害動物的生命來奉養父母雙親，在世間人來看，這個是孝，他孝順
父母，他殺生是為了奉養雙親。但是這些動物牠滿懷怨恨，你為了
父母來殺生，跟這些眾生結冤仇，讓父母多生多世去償還命債，你
這樣的孝養父母，跟用有毒的肉給父母充飢、用毒酒給父母止渴，
就沒有差別了。父母肚子很餓，拿個肉給他吃，但是肉有毒，吃了
馬上就死了；父母口很渴，拿有毒的酒給他喝，喝下去是止渴，但
是一下子毒發作就死了。你殺生奉養父母，跟漏脯給父母充飢、毒
酒給父母止渴，那有什麼差別？如果你明瞭這個因果，那不就是這
樣嗎？這樣能算真正盡孝嗎？實在講，這是多麼嚴重的忤逆行為。
嚴重的忤逆行為，怎麼可以藉口說是孝？你是在害父母，陷父母於
不義。
　　另外或許有人說，讀書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那可以說是孝
嗎？這個周安士先生回答說，功成名就固然值得求取，我們古代讀
書人得到功名，光宗耀祖，這個也是值得讚歎的。如果用這個功名
來幫助自己修善，固然會給父母帶來榮耀。倘若用這個功名幫助自
己造惡業，那不是反過來羞辱父母嗎？所以這裡就舉出像宋朝秦檜
、明朝的嚴嵩，他們的父母親也是宰相的雙親。這兩個人都做到宰
相，但是大奸巨惡，他也是有功名，做到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
上，假使讓他們今天重新活在這個世間，世間人看到他們必定很厭
惡的，很仇恨他們的。故而知道，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就知道
，孝子要使父母榮顯，莫過於修善積德，這個功名富貴還在其次。
這是告訴我們居家不宜殺生這個道理，怎麼樣做才是真正孝養父母
。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往往陷父母於不義，讓父母造重大的
罪業，還以為自己，我很孝順，這樣就錯誤了，這就不對了。下面
舉出這個公案：



　　【業錢償報（見好生錄）】
　　這個公案是從《好生錄》這本書摘錄的。
　　【嘉興一老媼。子以捕蟹為業。常用草索縛賣。賣後。隨易薪
米給母。一日媼病。即將草索納腹中。納盡。仍逐節抽出。出已復
納。納已復抽。腸肺間血穢。一一自口牽出。自云。我受子業錢奉
養。故得此報。稍不如是。反覺難過。觀者如蟻。如是數日而死。
】
　　『老媼』，「媼」就是古代對老婦人的通稱，老太婆、老婦人
通稱。這個公案是發生在浙江嘉興，這個地方有個老婦人，她的兒
子以捕捉螃蟹為職業。常常用草繩，他把抓的螃蟹都綁起來，這個
草繩把螃蟹串在一起。這個小時候我都看過，有人去抓螃蟹，用那
個草繩把螃蟹的腳，有個孔把它穿起來，一串一串的。我小時候，
也是殺生，自己也去抓螃蟹、抓泥鰍的，造這個殺業造得很重。所
以這裡看到這個公案，我就想到小時候，我也曾經抓過，也幹過這
個惡業。這個兒子他是抓螃蟹的，抓螃蟹他去賣，賣了錢，他隨即
去買柴火，買米、買糧食來供養他的母親。我們世間人看，這個人
很孝順，你看他去抓螃蟹賣錢，得到這個錢就是買米、買柴火回家
供養他的母親。這在我們世間人來看是非常孝順，也很難得。
　　有一天，這個老婦人她生病了。生病，她這個病也很奇怪，她
就把草繩，用草編的繩子，就把它吞到自己的肚子裡面，就是很長
的草繩吞到肚子，都全部吞進去了，然後再一節一節從自己的口中
再把那個繩子抽出來。抽出來之後，再一節一節再吞進去，吞進去
又再把它抽出來。這樣一吞一抽，她這個腸子裡面，腸肺之間的血
污血塊，一一都從嘴巴裡面跟著繩子被牽出來。她自己就講，我接
受兒子造這個殺業賺的錢來奉養，所以得到這種報應。如果稍微不
這樣做，如果沒有這樣做，反而就覺得很痛苦、很難過、很難受。



她這樣繩子把它放進去，再把它拉出來，還覺得比較舒服一點。附
近的人聽到這個事情大家都來看，來看的人非常多，像螞蟻那麼多
，像魚群一樣，螞蟻那麼多，紛紛前來看。就這樣折磨了好幾天，
很痛苦的死去了。
　　我們看到這個公案，就是這個兒子去造殺生這個錢來奉養父母
，世間人認為是孝順，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果報，老婦人她這種果報
，反而他是不孝，大不孝。害父母受這種果報，你能說這樣是算孝
嗎？他是一片孝心，但是事情做錯了。他是有這個孝心，但是事情
做錯了，做得不對。本來要孝養父母，反而是害了父母，這個自古
以來就非常的多。我們再看下面這個評論：
　　按【昔世尊在王舍城中。見一大魚。身有多頭。頭頭各異。墮
於網中。世尊見已。入慈心三昧。乃喚此魚。魚即時應。世尊問言
。汝母何在。答言。母在廁中作蟲。佛語諸比丘。此大魚者。迦葉
佛時。作三藏比丘。以惡口故。受多頭報。其母爾時受其利養。以
是因緣。作廁中蟲。觀此。則知業錢養親。尚非孝子所為。況殉世
俗之見。殺物以享乎。】
　　『世尊』是佛的十種稱號之一。釋迦牟尼佛有一天在王舍城當
中看到一條大魚，這條大魚身上長了很多個頭，每個頭都不一樣，
墮在魚網當中。世尊看到，『入慈心三昧』，入三昧之後，『乃喚
此魚』，就叫這條魚，『魚即時應』，魚即時就答應、回應。世尊
就問他，『汝母何在』，你母親現在在哪裡？這條魚就回答，『母
在廁中作蟲』，他說我母親現在在廁所當中作蟲。佛就告訴諸位比
丘，他說這條大魚，在『迦葉佛時』，「迦葉佛」就是釋迦牟尼佛
前一尊佛。這條大魚在迦葉佛那個時候是『作三藏比丘』，通達三
藏的比丘，這個不容易。但是他有惡口的習氣，就是講話很凶惡，
有這個惡口。這個惡口習氣他改不掉，所以死了之後就受多頭報，



墮到魚當中長了很多個頭。
　　『其母爾時受其利養』，人家供養他的，他再供養他的母親。
他母親得到他這些供養，也受到連累，死了之後到廁所當中去當蟲
。『觀此，則知業錢養親，尚非孝子所為』。造惡業的錢去奉養雙
親，不是真正孝子所應該做的。『況殉世俗之見，殺物以享乎』。
何況跟著世間俗人一般的見解，殺生害命來奉養父母，父母能真正
得到享受嗎？反過來害了父母，這個我們不能不知道。好，我們接
著看下面這個公案：
　　【餖飣餘業（出觀感錄）】
　　【常熟顧順之。寓無錫。素茹齋。康熙庚戌二月朔。瞑七晝夜
甦。曰。見道人約往聽經。至其處。前法堂講金剛經。後法堂講報
恩經。講畢云。茹齋者堅心念佛。食肉者務戒殺生。一可超度父母
。二可消己罪業。少頃。忽見母在血池中哭。螺螄蚯蚓繞身。道人
云。汝今生之母已度。此過去母也。因其好食肥鴨。故群類繞身耳
。須念往生咒度之。遂覺。】
　　『餖飣餘業』，「餖飣」小註有註解，將食品堆疊在器盆中，
把它擺設出來。這是講常熟，常熟在江蘇省，江蘇省常熟，這個地
方有一個叫顧順之的人。『寓無錫』，他客居在「無錫」，無錫也
是在江蘇省。平素他都是吃素持齋的。在康熙庚戌年（公元一六七
Ｏ年）二月初一，『朔』就是農曆初一。農曆二月初一，一覺睡了
七天七夜，醒過來，他就對大家講，他說我到了一個地方，有修道
的人約我去聽經。到了講經的地方，前面一個法堂講的是《金剛經
》，後面也有一個法堂是講《報恩經》。這個經講完之後，法師就
說，已經吃素持齋的，要一心念佛，還在吃肉的，務必要戒除殺生
。就是還沒有吃素，還在吃肉的，你們聽完經，回去之後，務必要
戒除殺生。有什麼好處？第一可以超度自己的父母，第二可以消除



自己的罪業，我們一般講解冤釋結。我們現在有很多同修，每逢做
法會，都要寫個冤親債主。寫個冤親債主，我們把誦經念佛迴向給
冤親債主，這是治標，一時的，有這個效果。你要治本，就要戒殺
吃素，不要繼續再殺生吃肉。因為殺生吃肉就是跟眾生結冤仇，生
生世世，冤冤相報，這個冤結就無法化解。所以佛在《十善業道經
》給我們講，你真正遠離殺生，不殺生這條善業你修圓滿了，有十
種好處，其中有一種就是「滅除怨結，眾怨自解」，過去今生冤親
債主的怨結自然它就化解。你不殺生這條善業要修到圓滿，不但沒
有殺生的行為，連傷害眾生的念頭都沒有，這條善業就圓滿；善業
圓滿，你冤家對頭自然就化解了。
　　所以我們寫了這個牌位，要化解冤親債主，自己要知道怎麼修
，不是寫個牌位，給法師五百塊、一千塊，那就解決了。如果有那
麼容易，我也要趕快來寫。所以在大陸，我在很多地方，很多人她
墮胎，墮幾個嬰兒的，就拿一千塊要超度。在台灣一千塊台幣寫一
張大牌位，然後叫悟道法師，這一千塊交給你了，你幫我超度，沒
有我的事情了。我說我沒辦法，我沒有那個能力。我說佛都沒辦法
，不要說我。我說這個有那麼容易嗎？我說不要把你殺死，你那個
恨消不掉，凡夫沒那麼容易的。我說有一個人無緣無故給你打一個
耳光，然後他說我誦一部經給你迴向，你馬上就不生氣了嗎？行不
行？我們來試看看。恐怕你恨到死都還恨，某某人哪一天給我打一
個耳光，到死的時候你都還記得，那個恨消不掉。你想想，給人打
一個耳光，不要說打一個耳光，你就罵他一句話，講了一句話，很
難聽的話，可能他都恨你一輩子，下輩子都還記得，到死的時候都
還記得，永遠懷恨在心。你說我念阿彌陀佛，念十句給你迴向，他
氣馬上就消了嗎？我看沒那麼容易。那何況你把他的生命給殺了，
那你說他有那麼容易放過你嗎？換作你被殺了，你那麼心甘情願嗎



？你這樣想一想，答案就出來了。
　　因此，我們寫冤親債主，還要去修。要怎麼修？戒殺、放生。
不但從今以後不再有殺生的行為，還要連殺生的念頭、傷害眾生的
念頭，給眾生生煩惱的念頭都沒有。你這個善業圓滿了，《十善業
道經》佛給我們講，「滅除怨結，眾怨自解」，你冤親債主的這個
結自然它就化解了。所以寫了牌位，我還要給大家說明，你要依《
十善業道經》去修，這《十善業道經》第一條就是不殺生，五戒第
一條也是不殺生。不殺生具體的做法，周安士先生很慈悲，給我們
寫這個《萬善先資》，你就這樣去修，這樣冤結才會化解。殺生罪
業很重，如果你救一條生命，讓牠得到重生，牠也會非常感激你，
對不對？所以那天有同修跟我講，我們來放生。我說好！這個我們
要修的。
　　這個地方，你看這個公案，他睡了七天七夜，被人家找去聽經
。他聽完經，法師就跟大家講，你已經在吃素持齋的，要一心念佛
，繼續要保持下去；還在吃肉，務必從現在開始就要戒除殺生。你
戒除殺生，持不殺生這條戒，你第一個可以超度自己的父母，第二
個可以消除自己的罪業，就是你那個冤親債主，過去被我們殺害的
那些眾生的冤結它才會化解。如果你繼續再幹殺生的事情，這個緣
繼續加強，那個罪業消不掉。過了沒多久，這個顧順之先生，他就
忽然看到他母親在血池裡面哭泣，螺螄、蚯蚓圍繞她的全身。那個
修道人就跟他講，他說你這一生的母親，她已經得度了，超度了。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你過去生的母親，不是這一生的，是過去生的母
親。你過去世這個母親，因為她前世喜歡吃很肥的鴨肉，很喜歡吃
肉，也就是很喜歡吃眾生肉，所以現在被這些動物圍繞滿身，你現
在必須要念往生咒去超度她。於是他就醒過來了，把這個事情告訴
大家。下面這個評論：



　　按【世俗稱孝。止於一世。佛門盡孝。廣利多生。所以為大。
】
　　世間世俗的人所講的孝，只是在這一生、這一世；佛門盡孝，
可以廣泛的利益多生多世的父母，不但這一生的父母我們可以利益
，多生多世的父母都能夠利益。所以佛門這個孝稱為大孝，世間的
孝是小孝，因為他只能幫助這一生的父母，過去生的父母他就沒有
辦法去幫助他。這個事情在《地藏菩薩本願經》講得是最清楚的，
超度過去百生千生父母兄弟、男女弟妹，造惡業墮在惡道的，怎麼
去幫助他，都能夠幫助他，都有具體的理論方法。這是居家孝養雙
親，我們應該怎麼盡孝，必須要戒殺。
　　我們超度效果要好，我們根據這個公案，我們同修寫了牌位，
最好自己要來參加，自己親自來念佛、念往生咒、念《彌陀經》給
他迴向，這個效果比較好。不要寫一寫，法師你們幫我念，這個效
果比較差；你自己來參與，這效果比較好。除非自己真的沒有時間
，沒有辦法。好，我們接著再看下面這一篇：
　　【勸愛子者】
　　【兒童所造殺業。由於父兄不禁。則習以為常。始僅以昆蟲螻
蟻為不足惜。繼即以屠牛殺犬為不必戒。惻隱既失。隕節敗名。覆
宗絕祀。靡不由之。故知總角之時。習善則善。習惡則惡。不可一
日失教也。普勸為父兄者。毋以物命微而不救護。毋以兒童幼而弗
防閑。使子弟見聞。無非善行。雖至不仁之質。猶將化之。況本善
者乎。不然。幼時失教。後雖悔之。弗可及已。】
　　這一篇是勸導愛護自己子女的人，為人父母沒有不愛護自己子
女的，所謂天下父母心。『兒童所造殺業』，像我小時候就是造很
多殺業，『由於父兄不禁』，做父親的人、兄長的人他也不懂。像
我父親，他自己都一直在殺生的，那我們跟著他，也是跟著殺生。



以前都自己養雞、養鴨、養豬的，過年過節看我父親都在殺雞、殺
鴨的。到田裡抓螃蟹、抓泥鰍，我父親說泥鰍要活的用油鍋去炸，
我小時候炸的還吃了不少，這個罪過很重，所以我一直生病。如果
沒有出家吃素，恐怕我這條命已經不在了。
　　小時候兒童造這個殺業，一般都是父母不懂得去教他，不懂得
教，這個孩子他也不懂事，『習以為常』，以為這個很好玩，他也
不知道這個是造惡業。剛開始，『昆蟲螞蟻』這個小動物，以為傷
害這個小動物並沒什麼，也不值得愛惜。繼續接下來，就『屠牛殺
犬』，殺的動物就更大了，也沒有要去戒除。這樣從小養成一種沒
有慈悲心的這種習慣，『惻隱既失』，就是漸漸的，他這個仁慈惻
隱的心就喪失了。到了以後，喪失節操，敗壞名聲，滅絕宗族後代
，都是從這裡來的。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兒童幼小的時候
學習善的，以後他就善良；學不好的，學惡的，他以後就造惡業。
所以不可以一天失去教育，因此周安士先生普勸為人父母兄長的，
要教兒女，要教導他們要知道愛惜物命，愛惜動物，不要以為小動
物的生命微細，而不加以救助保護。不要以為兒童年紀幼小而不預
防阻止，要使這個子姪後輩所見所聞，無非都是善言善行。即使他
的本質不是很仁慈的，如果常常這樣做，做給他看，常常這樣教導
他，慢慢也會把他感化過來，何況他本來本性就有這個善根的？『
不然』，如果不這樣教導，原來有善根的也變成不善的，原來不善
的就更加不善，幼年的時候失去教導，到成年也就很難把他轉過來
，他已經養成習慣，以後後悔也來不及了。我們下面看這個公案：
　　【湯公述冥（出觀感錄）】
　　【溧水湯聘。順治甲午鄉試。出闈疾作。至十月六日夜半。舉
體僵冷。一生行事。俱現目前。憶童子時。戲藏一雞於溝中。為黃
鼠所傷。又殺蝙蝠一窠。又一仆善睡。燃油紙傷其手。須臾。見蝙



蝠等皆來索命。心甚怖之。其餘善事。亦絲毫必記。忽思《心經》
無罣礙故。無有恐怖語。覺心漸安隱。見觀音大士楊枝一灑。遂甦
。至辛丑。成進士。】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溧水』，江蘇溧水有個讀書人叫『湯聘』
。在『順治甲午』年，公元一六五四年，參加秋天的省考，出考場
他就生病了。到了十月初六半夜，全身僵冷，這個時候一生做過的
事情都浮現在眼前。想到童年的時候，玩遊戲把一隻雞藏在水溝當
中，被黃鼠狼給傷害了；又曾經殺死一窩的蝙蝠；又有一次，因為
一個僕人愛睡覺，他就用引火的油紙芯，燒傷那個僕人的手。經過
一會兒，看到蝙蝠等動物來向他索命，向他要命，心裡就非常恐怖
。其他做過的善事，也一絲一毫都能記得起來。他看到這些動物要
來向他要命，他忽然想到《心經》裡面的經文，「無罣礙故，無有
恐怖」。他常常念《心經》，忽然想到這句經文，念了這句經文，
感覺到內心漸漸安穩下來。又看到觀音菩薩用楊柳枝一灑，他就醒
過來了。到了辛丑年，這個湯聘他就考中了進士。這個是發生在順
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他考中進士。這個公案我們就講到此
地。
　　今天時間到了，下面這個按，這個評論，我們明天上午再繼續
來學習。
　　
　　


